苏教院教务处〔2013〕20号
关于举办江苏教育学院“经典江苏”2013规范汉字书写比赛的通知

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： 

根据《关于开展“共筑中国梦”中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活动的通知》（苏教语〔2013〕2号）精神，我院决定开展2013年学生规范汉字书写比赛。为使比赛工作有序进行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目的 

通过组织全校学生参与“经典江苏”2013规范汉字书写比赛，既能顺利选拔出优秀选手参加省级比赛，又能引导青年学生热爱中华语言文字，熟悉、亲近经典，提高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和人文素养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，同时深切感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，深刻领会个人前途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紧密相连，强化责任使命意识，树立实干兴邦精神，为实现“中国梦”、建设美丽江苏贡献力量。 

二、主办单位 

教务处 、团委 

三、参赛对象、作品数及要求 

1．参赛对象：全体在校学生
2．作品数：每人限软笔、硬笔作品各一幅（只交一幅软笔或硬笔作品亦可） 

3．要求： 

（1）书写内容为历代名人咏江苏的经典诗句，句意应保持完整，字数不限。须使用规范汉字书写，笔形及笔画组合关系可按书体特点要求处理。如作品内容不能提供明确出处，或使用繁体字、异体字及“二简”字，出现自造字和错别字，取消个人评奖资格。 

（2）作品类别分软笔楷书、软笔隶书、软笔行书、硬笔楷书、硬笔隶书、硬笔行书等6类书体。其中软笔（毛笔书写）作品，不超过四尺整张；硬笔（钢笔书写）作品，不小于A4纸。 

参赛选手自备纸张，格式自定。硬笔格式可从江苏语言文字网（http://jsyw.jsjyt.edu.cn）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。 

四、交稿时间和地点 

1．交稿时间：2013年5月25日前

2．交稿（咨询）地点：各校区团委办公室
五、大赛奖励及其他

大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，学校将向大赛获奖者颁发证书，并推荐优秀作品参加省级评审。各位参赛同学务必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备赛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教务处 团委 

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二○一三年五月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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